
烟社保发 〔2θ 21〕 ⒛ 号

关于做好⒛” 年度企业职工社会保险

缴费基数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参保缴费单位 :

根据鲁人社字 〔⒛21〕 156号 、烟人社字 (202⊥ )153号文    |

件的相关规定,现就 2022年度企业职工社会保险 (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 )缴费基数申报核定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缴费基数申报起始时闾

2θ” 年度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工作自 2θ 22年 1

月 1日 正式开始,请各单位按照规定及时申报。

二、缴费基数确定



2θ21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公布之前,参

保单位 2θ⒛年度社会保险月基数上下限暂定为 20” 9元和 4121

元,待 山东省 2021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公布

后,对月缴费基数超出 3θ θ%和不足 6θ%部分,多退少补。

各单位应按照职工本人202⊥ 年月工资总额为职工申报2θ 22

年度的缴费基数◇根据国家规定,“工资总额
”

即本单位在报告

期 (年度 )内 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的总额,包

括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、特

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◇工资|总 额是税前工资,包括单位从个人工

资中直接为其代扣代缴的房费、水费、电费、住房公积金和社会

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。

参保缴费单位应按照 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》 (人

社部令第2θ号)等相关规定,如实申报。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职工本人,每年向本单位职工代表

大会通报或者在本单位住所的显著位置公布本单位全年社会保

险费缴纳情况,接受职工监督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1.2θ⒛ 年度企业职工缴费基数均通过
“
烟台人社综合网厅

”

申报。各参保缴费单位缴纳 2θ 21年 12月 份的社会保险费并完

成当月缴费人员增减业务后,通过新网办系统
“
烟台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
”— “

缴费基数申报
”

功能,申 报
20⒛ 年度缴费基数。



注:参保单位在申报 2θ ” 年度缴费基数时,需 如实填写职

ェ 2θ 21年度月工资总额,系 统将对工资总额进行保存。若单位

申报的职工工资总额介于 2021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

均工资的6θ %与 暂定基数下限之间,则 系统将自动进行调整退费。

2.未开通
“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

”
的

单位,须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或在人社局官网下载相

关材料,办理网上服务系统开通手续后,再行申报缴费基数。

四、申报及调整时限

1.请各参保缴费单位于 2θ ⒛ 年 1月 缴费前完成缴费基数的

申报工作。逾期未申报将影响企业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2.参保缴费单位因失误等原因,造成职工 2θ22年度缴费基

数不准确的,应 于 2θ” 年 3月 31日 前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申请调整,经稽核确认后按规定调整。自2022年 4月 1日 起 ,

经稽核发现企业有未如实申报基数的,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六条规定,对差额部分自 2θ 22年 1月 起收

取滞纳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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